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辦理「證照王」、「競賽王」
及「模擬王」鼓勵及獎勵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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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　為鼓勵本系大大學部學生取得專業技術證照及參與各項競賽，特訂定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辦理「證照王」、「競賽王」及「模擬王」鼓勵及獎勵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第二條　本系於每學年度分別舉辦「證照王」、「競賽王」及「模擬王」比賽，各項比賽前幾名優勝者將由系主任，選擇適當時間於公開場合進行表揚，並頒發獎勵金及獎狀。

第三條　「證照王」比賽定於每學年度上學期舉行，並於比賽前一個月公告，由學生主動報名參加比賽；比賽內容採取本系課程規劃所認可之各類不同技術證照，採計前一學年度累積點數為全系學生最高者，取得本系當年度「證照王」之頭銜。

第四條　「競賽王」比賽定於每學年度上學期舉行，並於比賽前一個月公告，由學生主動報名參加比賽；比賽內容採取本系所認可之各類不同競賽，採計前一學年度累積點數為全系學生最高者，取得本系當年度「競賽王」之頭銜，本系認可之競賽名稱及點數另訂之。。

第五條　「模擬王」競賽每學年度舉行一次，並於比賽前二個月進行公告，除協調該學期其中一門合適課程學生須主動報名外，其他則由全系其他學生自由組隊報名參加比賽；比賽採取模擬軟體分組比賽，比賽成績最高者，取得本系當年度「模擬王」之頭銜。另外，本系將從中挑選數隊，代表本系參加全國模擬軟體比賽。

第六條　本辦法所需經費由系上經費或其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，獎勵金額得依實際經費多寡給予補助。

第七條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